
- 1 -

抚 顺 市 水 务 局 文 件
抚水审字〔2025〕90 号

关于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 2026 年抚顺县
塔二丈河源头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

实施方案的批复

抚顺县水务事务服务中心：

你中心报送的《关于抚顺县 2026 年塔二丈河源头项目区小

流域综合治理提质增效项目实施方案申请批复的请示》，收悉。

抚顺市水务局组织专家及抚顺市水利工程技术审核中心,开展了

《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 2026 年抚顺县塔二丈河源头小流域综

合治理工程实施方案》（以下简称方案）技术审查，抚顺市水利

工程技术审核中心形成了《关于报送<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

2026 年抚顺县塔二丈河源头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实施方案报告

书审查意见>的报告》（抚水技审〔2025〕79 号）（简称《审查意

见》）。经研究，依据该《审查意见》，基本同意该《方案》，现批

复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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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同意项目区概况介绍

塔二丈河源头小流域位于抚顺县上马镇，行政区划隶属于塔

二丈村和洋湖村，小流域代码为 BAH12CB0000R_0006_1_210421。

属浑河流域。流域面积 4085hm2，其中水土流失面积 1263.86hm2，

占总面积的 30.94%。

项目区地处中纬度属于北温带大陆性气候，四季分明，冬天

以西北风为主，气候比较温润，多年平均降雨量 787mm，降雨量

多集中在 7、8、9 月份，降雨年际变化大，年内分配不均匀。年

平均径流深 304mm，多平均蒸发量 1117.8mm，无霜期 133 天。年

平均气温 6.9℃，年平均最低气温-13.60℃，平均最高气温

23.6℃。冻土厚度为 1.40m。以西北风和东南风为主，多年平均

风速 2.0m/s。

二、基本同意建设任务、目标与规模

通过 9 个月（2026 年 4 月~12 月）时间的建设，完成治理控

制面积 2500hm2，控制水土流失面积 1000hm2，治理度达到

79.12%。工程以小河道和侵蚀沟治理为主，通过治理，农业生产

条件得到较大改善，人为的水土流失得以控制，同时完成土地利

用结构调整，农、林、牧比例趋于合理，使土地资源得到充分合

理的开发利用。流域涵养水源能力增强，生态环境得到明显的改

善。

主要措施包括：工程措施：谷坊工程 33 座；沟道岸滩防护

工程：护岸 11273 米；小型拦蓄引排水工程：排水沟 2496 米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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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辅助工程：生产道路 2404 米、宣传牌 1 座。林草措施：生

物护岸 3000 米。封育治理措施：围栏 680 米、标志牌 1 座。

三、基本同意施工组织及工程管理

根据水利工程建设管理的有关规定，结合小流域水土保持工

程建设的实际，本工程采用公开招标方式，选择具有相应资质的

专业施工队伍。为保证工程质量，施工中须建立完整的工程质量

保证体系，配备先进的施工设备和检测设备，全过程实行工程监

理制。建立工程指挥部，确定各相关责任人，各种施工设备、施

工材料，及时到位，并通过有关部门的检验，施工方案必须在施

工前报有关部门审批，待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施工。在工程施工

时，每一道工序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范规定，上一道工序完工后，

必须经有关部门验收后方可进行下一道工序，在施工时出现设计

以外的问题，必须会同有关部门共同解决。施工完工后，施工单

位必须整理好施工档案资料，做好完工后的善后工作，经有关部

门验收合格后方可撤出工地。

根据项目工程特点和实际需要，抚顺县水务事务服务中心对

项目统一领导和监督管理。具体负责审批项目的总体规划、项目

资金的分配和物资采购、审查、组织实施、对工程质量进行全面

监督、检查验收和管护治理成果。严格按质按量完成进度，按预

算管好用好资金。

四、基本同意工程投资

工程总投资1325.00万元，其中省级以上资金1060.00万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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占总投资的 80%；市县配套资金 265.00 万元，占总投资的 20%。

附件：关于报送《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 2026 年抚顺县塔

二丈河源头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实施方案报告书审查意见》的报

告（抚水技审〔2025〕79 号）

抚顺市水务局

2025 年 11 月 12 日

抚顺市水务局 2025 年 11 月 12 日印发


